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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和《关于深化新

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发布）的

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实施，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

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

修订）。

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本次发行在网下发行比例、回拨机制、

网下配售股份锁定期等方面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市场风险，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的风险，并充分考虑如下风险因素，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报价、投资：

１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公路运输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请投资者决策时

参考。 如果本次发行定价的市盈率水平（或其他估值指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或其他估值指标），

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如高于

同行业平均市盈率

２５％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能推迟相关发行流程，重新询价或补充披露盈

利预测后重新询价，存在发行不能如期完成的风险。

２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际资金需要量为

３０

，

５７２．２３

万元。 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量超出发

行人实际资金需要量，因发行人对超出部分的资金使用尚未规划具体用途，如果未来这部分资金发行人

不能合理、有效使用，将对发行人的盈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存在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给投资

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３

、如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量相对实际项目资金需要量存在重大差异，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属于发审会后发生重大事

项的，中国证监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决定是否重新提交发审会审核，须提交发审会审核的应在审核通过后

再办理重新询价等事项。

重要提示

１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洲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６２

号文核准。 龙洲股份的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６８２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

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股数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商”）负责组织，通过深交

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３

、东北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７

日，周三）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周二）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的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

４

、可参与网下发行的询价对象是指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和《关于

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发布）中界定的询价对象条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投资者，包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自主

推荐、已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询价对象及个人投资者。

上述网下投资者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周二）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登记备案的自营业

务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以及个人投资者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均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与发行人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自

营账户、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关联关系的个人投资者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５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价格的最小变

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由网下投资

者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６

、为促进网下投资者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东北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

区间，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２００

万股，即

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２０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

７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算出每个

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

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

效申购数量。

８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

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

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购数量； 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

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９

、本次发行采用双向回拨机制，详细方案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Ｔ－１

日，周四）刊登的《福建龙洲运输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１０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

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１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Ｔ＋２

日，周二）在《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

１２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

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

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１３

、推迟发行或重新询价：当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拟定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

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

２５％

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召开董事会并于两日内刊登公告。 需要重新询价的，发

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推迟发行及重新询价的有关情况。

１４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５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Ｔ－８

日，周二）登载于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

向书摘要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可于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Ｔ－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截止

）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发行配号

确定网上

、

网下最终发行量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刊登

《

网下摇号抽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款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发行申购日。

（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

３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推介具体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７

日，周三）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４

日，周一）期

间，在上海、深圳、北京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Ｔ－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

２

楼宴会厅

ＩＩ

（

浦东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厦

）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３

楼香格里拉厅

１

（

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２

楼聚宝厅

ＩＩ

（

西城区金融街乙

９

号

）

注：

１

、以上时间、地点如有变动，另行公告。

三、初步询价安排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

价。

２

、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７

日，周三）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周二）每个交易日

９

：

３０－

１５

：

００

，在上述时间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的申报

价格和申购数量。

３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价格的最小变

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各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互相独立。 每档申报

价格对应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２００

万股，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为

２００

万股，即每个配售对象

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２０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 申报申购

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且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

﹥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若

Ｐ１≥Ｐ

﹥

Ｐ２

，则该配

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

﹥

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４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

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

以上的部分；经主承销商与询价对象沟通确认为显著异常的。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

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主承销

商联系。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１０６５８

、

０１０－６３２１０７２７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２８

号

Ｄ

座

５

层

发行人：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２日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ＦＵＪＩＡＮ ＬＯＮＧＺＨＯＵ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

（龙岩市新罗区人民路龙津花园东塔楼）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

分内容。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

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

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

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

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１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本次拟首次公开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

股，上述股份均为流通股。

（

１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龙岩交通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

（

２

） 公司其他

６０

名股东， 包括厦门特运集团有限公司等

５

家法人股东和王跃荣等

５５

位自然人股东承

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持有的发行人的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

３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８

名自然人股东王跃荣、陈富成、袁合志、吴振龙、苏龙州、揭

文和、罗厦明、章伟民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

４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福建省龙岩交通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厦门特运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 福建省宁德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及福建漳州市长运集团有限公司

５

家法人股东转由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公司国有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２

、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成功后，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

润由新老股东按发行后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３

、股利分配政策：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和现金分红比例：

（

１

）股利分配原则：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尽可能保持连

续性和稳定性。（

２

）利润的分配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 （

３

）现金分红的比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２０％

。

（

４

）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应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

达到或超过股本

１００％

时，可以发放股票股利。 （

５

）利润分配的决策机制和程序：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董

事会制订并交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就利润分配方案发表意见。 公司应当在发布召

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时，公告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意见。同时，公司应当根据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提供网络

或其他方式为公众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以及外部经营环境，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充分考

虑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公司董事会可制订股利分配规划，并报

股东大会批准。 （

６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董事会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

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７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获分配的现金

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８

）未来三年股利分配计划：上市后未来三年内，公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２０％

。 另外，公司计划在累计未分配利润达到或超过股本

１００％

时发

放股票股利，具体送股比例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４

、安全事故风险

公司主要经营汽车客运、货运业务，因此道路运输安全事故是公司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 事故发生

后，公司可能面临车辆损失、伤亡人员赔付、交通主管部门处罚等风险，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 在责任经营、承包经营的模式下，如交警部门认定责任经营方、承包方承担责任（全部责任、主要责

任、同等责任或次要责任），则公司与责任经营方、承包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在交通事故中出现由公

司先行赔付的情况，公司依据相关合同约定可以向责任经营方、承包方追偿。 如责任经营方、承包方无力

支付安全事故的损失，则公司存在一定的无法追偿风险，进而会造成公司的经济损失。虽然公司已建立了

《行车安全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安全管理制度，在车辆采购、行驶、保养、司乘人员培训、安全经费提取、使

用及安全生产奖惩等方面均制定了实施细则并使安全生产各岗位能够切实履行职责及业务操作流程；并

且为所有客运、货运车辆安装了先进的

ＧＰＳ

安全监控设备，有效遏制超速驾驶和车辆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等

违法违章行为；同时大力推广在客运、货运车辆上安装缓速器，使车速得到有效控制，减少了交通事故的

发生；另外，公司还通过购买保险、统筹等措施最大可能的转移风险，但不排除由于路况、车况、安全管理

等问题引发安全事故的风险，从而给公司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５

、自然灾害风险

公司的客、货运业务主要以龙岩、南平地区为核心，辐射福建西部、北部及周边各主要城市，运营区域

地理环境以山地、丘陵为主。 福建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每年春末夏初常有西南暖

湿气流活跃，易形成暴雨或持续暴雨，盛夏季节又受台风影响。 强暴雨集中区容易引发崩塌、滑坡、泥石

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对当地汽车客、货运输产生直接影响。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至

６

月

２８

日，福建省连续遭

受特大暴雨并引起山洪暴发，公司主要经营地南平、龙岩地区部分山体出现滑坡、泥石流，使得部分班线

无法正常通车、少量车辆毁损，直接经济损失约

５０

余万元。 虽然公司制定了《道路运输应急预案》，司乘人

员、旅客、运输车辆、货物均办理了保险，但由于自然灾害的突发性及不可控性等客观因素，仍存在发生台

风、洪灾、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给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的风险。

６

、铁路运输业竞争风险

公路运输与铁路运输在中、短途运输市场竞争激烈，尤其最近几年，随着经济发展及交通基础设施投

资力度的加大，高速铁路、城际轨道交通对公路运输的冲击日益增加。根据现有规划，

２０１３

年前公司客、货

运输业务目前覆盖区域内，将开通的高速（快速）铁路为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底开通的龙岩至厦门快铁，龙厦快

铁开通后，将对快铁沿线和两端的客流量产生一定的分流，对公司的班线客运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龙岩至厦门班线运行车辆

１６

辆，日发班

３０

次，龙岩到漳州班线运行车辆

４

辆，日发班

１０

次。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龙岩至厦门、龙岩至漳州线路合计收入分别为

５

，

４０６．３７

万元、

５

，

５９５．０２

万元、

５

，

６９６．４８

万元，占当期公司全部客运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１１．９３％

、

１０．３７％

、

９．０３％

；上述两条线

路产生的毛利合计分别为

２

，

６７５．９５

万元、

２

，

５５０．９７

万元、

２

，

５９２．５４

万元， 占当期公司全部客运毛利的

１５．７１％

、

１３．８７％

、

１２．５９％

，占公司当期全部毛利额的

９．４８％

、

８．３４％

、

８．４３％

。 虽然在未来快铁开通后，公司将

会根据快铁的实际运营情况，充分发挥汽车客运灵活机动的优势，并抓住快铁开通后带来的人流集散及

旅游发展机遇，积极调整运力和班线、班次，消化快铁开通对客运业务的不利影响，但仍不能排除快铁开

通后对公司客运业务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１

、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每股面值

：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

发行股数

：

４

，

０００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

２５％

。

４

、

每股发行价

： 【 】

元

５

、

发行后市盈率

： 【 】

倍

发行前市盈率

： 【 】

倍

６

、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４．６１

元

（

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础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 】

元

７

、

摊薄前市净率

： 【 】

倍

摊薄后市净率

： 【 】

倍

８

、

发行方式

：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

９

、

发行对象

：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

然人

、

法人等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１０

、

承销方式

：

东北证券余额包销

１１

、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 】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 【 】

万元

１２

、

发行费用

（

１

）

承销费用

、

保荐费用

： 【 】

万元

（

２

）

审计费用

： 【 】

万元

（

３

）

律师费用

： 【 】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简况

中文名称

：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ＦＵＪＩＡＮ ＬＯＮＧＺＨＯＵ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王跃荣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

住 所

：

龙岩市新罗区人民路龙津花园东塔楼

５

楼

邮政编码

：

３６４０００

电 话

：

０５９７－３１００６９９

传 真

：

０５９７－３１００６６０

互联网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ｌｚｇｆ．ｃｎ

电子信箱

：

ｌｚｙｓｚｑｂ＠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７

日， 经福建省人民政府 《关于同意设立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闽政体股

［

２００３

］

２２

号）批准，交通国投、漳州长运、莆田汽运、省汽运公司、宁德汽运、南平汽运

６

家法人企业以及代

表汽运总公司职工持股的

２１

名自然人作为发起人， 以现金出资共同发起设立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

司。 参与发起设立的

２１

名自然人及其代表的实际出资人均为原汽运总公司在职或离退休员工。

（二）发起人及公司成立时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发起人为交通国投，主要从事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其实际经营管理的业务主

要涉及房地产、路桥经营、安置工程开发等业务。 公司设立后，主要发起人交通国投承接了汽运总公司改

制剥离的非经营性资产，并授权通源公司进行管理。除此之外，交通国投的主要资产和从事的主要业务在

本公司改制设立前后未发生变化。

公司是由交通国投作为主要发起人，以现金方式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收购汽运总

公司的全部经营性资产，主要从事汽车客运、货运运输、汽车客运站经营、石油销售、交通职业教育等相关

业务。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性质 流通情况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１

交通国投

（ＳＳ） ４５，４４３，７８６ ３７．８７％ ４２，１９４，０９８ ２６．３７％

国有股 限售流通股

２

厦门特运

（ＳＳ） ２，８５２，１６９ ２．３８％ ２，６４８，２１０ １．６６％

国有股 限售流通股

３

省汽运公司

（ＳＳ） ２，８４０，２３６ ２．３７％ ２，６３７，１３１ １．６５％

国有股 限售流通股

４

宁德汽运

（ＳＳ）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２，２２８，３７６ １．３９％

国有股 限售流通股

５

漳州长运

（ＳＳ）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２，２２８，３７６ １．３９％

国有股 限售流通股

６

社保基金

（ＳＳ） － －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国有股 限售流通股

７

莆田汽运

１，４２０，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４２０，１１７ ０．８９％

法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８

王跃荣

２，２１５，３８５ １．８５％ ２，２１５，３８５ １．３８％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９

吴森德

２，２１５，３８５ １．８５％ ２，２１５，３８５ １．３８％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１０

阙灿荣

１，９７５，３８５ １．６５％ １，９７５，３８５ １．２３％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１１

刘旭东

１，８８３，０７７ １．５７％ １，８８３，０７７ １．１８％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１２

罗厦明

１，８５５，３８５ １．５５％ １，８５５，３８５ １．１６％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１３

李立康

１，８２７，６９２ １．５２％ １，８２７，６９２ １．１４％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１４

张文春

１，７６３，０７７ １．４７％ １，７６３，０７７ １．１０％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１５

吴文广

１，７５３，８４６ １．４６％ １，７５３，８４６ １．１０％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１６

沈崇霖

１，６６１，５３８ １．３８％ １，６６１，５３８ １．０４％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１７

苏龙州

１，６０６，１５４ １．３４％ １，６０６，１５４ １．００％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１８

袁合志

１，６０６，１５４ １．３４％ １，６０６，１５４ １．００％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１９

陈富成

１，６０６，１５４ １．３４％ １，６０６，１５４ １．００％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２０

林东标

１，６０６，１５４ １．３４％ １，６０６，１５４ １．００％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２１

罗小平

１，４２１，５３８ １．１８％ １，４２１，５３８ ０．８９％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２２

程 登

１，４０３，０７７ １．１７％ １，４０３，０７７ ０．８８％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２３

钟红连

１，３９３，８４６ １．１６％ １，３９３，８４６ ０．８７％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２４

郭济新

１，３４７，６９２ １．１２％ １，３４７，６９２ ０．８５％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２５

童建民

１，３３８，４６１ １．１２％ １，３３８，４６１ ０．８４％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２６

曾耀东

１，３２９，２３１ １．１１％ １，３２９，２３１ ０．８３％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２７

林建平

１，３１０，７６９ １．０９％ １，３１０，７６９ ０．８２％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２８

谢建平

１，３１０，７６９ １．０９％ １，３１０，７６９ ０．８２％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２９

钟志红

１，２７３，８４６ １．０６％ １，２７３，８４６ ０．８０％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３０

黄致美

１，２５５，３８５ １．０５％ １，２５５，３８５ ０．７８％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３１

邱焕辉

１，２５５，３８５ １．０５％ １，２５５，３８５ ０．７８％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３２

赖学农

１，２２７，６９２ １．０２％ １，２２７，６９２ ０．７７％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３３

郑建芳

１，１６３，０７７ ０．９７％ １，１６３，０７７ ０．７３％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３４

吴振龙

１，１４４，６１５ ０．９５％ １，１４４，６１５ ０．７２％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３５

刘建生

１，１０７，６９２ ０．９２％ １，１０７，６９２ ０．６９％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３６

卢立煌

１，０７０，７６９ ０．８９％ １，０７０，７６９ ０．６７％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３７

李汉全

１，０６１，５３８ ０．８８％ １，０６１，５３８ ０．６６％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３８

胡剑文

１，０５２，３０８ ０．８８％ １，０５２，３０８ ０．６６％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３９

张友珍

１，０３３，８４６ ０．８６％ １，０３３，８４６ ０．６５％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４０

赖建社

１，０２４，６１５ ０．８５％ １，０２４，６１５ ０．６４％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４１

张 荣

１，０１５，３８５ ０．８５％ １，０１５，３８５ ０．６３％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４２

苏 重

１，０１５，３８５ ０．８５％ １，０１５，３８５ ０．６３％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４３

林宏寅

９６９，２３１ ０．８１％ ９６９，２３１ ０．６１％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４４

高振科

９４１，５３８ ０．７８％ ９４１，５３８ ０．５９％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４５

屠水林

８８６，１５４ ０．７４％ ８８６，１５４ ０．５５％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４６

刘 铁

８７６，９２３ ０．７３％ ８７６，９２３ ０．５５％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４７

方华中

８３０，７６９ ０．６９％ ８３０，７６９ ０．５２％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４８

杨 华

８１２，３０８ ０．６８％ ８１２，３０８ ０．５１％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４９

胡云西

７６６，１５４ ０．６４％ ７６６，１５４ ０．４８％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５０

郭建中

７５６，９２３ ０．６３％ ７５６，９２３ ０．４７％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５１

苏金堆

７４７，６９２ ０．６２％ ７４７，６９２ ０．４７％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５２

吴金跃

７２３，６９２ ０．６０％ ７２３，６９２ ０．４５％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５３

王火木

６００，０００ ０．５０％ ６００，０００ ０．３８％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５４

揭文和

５９０，７６９ ０．４９％ ５９０，７６９ ０．３７％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５５

林龙魁

５５３，８４６ ０．４６％ ５５３，８４６ ０．３５％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５６

郭国梁

３６９，２３１ ０．３１％ ３６９，２３１ ０．２３％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５７

官小明

３６９，２３１ ０．３１％ ３６９，２３１ ０．２３％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５８

于计建

３６９，２３１ ０．３１％ ３６９，２３１ ０．２３％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５９

饶益金

３６９，２３１ ０．３１％ ３６９，２３１ ０．２３％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６０

游必成

３６９，２３１ ０．３１％ ３６９，２３１ ０．２３％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６１

谢广龙

３１３，８４６ ０．２６％ ３１３，８４６ ０．２０％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６２

章伟民

２９５，３８５ ０．２５％ ２９５，３８５ ０．１８％

自然人股 限售流通股

６３

社会公众股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社会公众股 非限售流通股

合计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注：

ＳＳ

的含义为国有股股东（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的缩写）。

（二）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情况参见“第一节重大事项提示”。

四、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

本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客运、货运、客运站经营及与之相关的汽车销售与维修、成品油销售、交通职业

教育与培训等业务，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过变化。

（二）主要业务情况

汽车客运业务：公司的汽车客运业务包括班车客运、旅游客运、出租汽车客运及城市公交。其中，班车

客运是公司经营的核心业务，包括省际、市际、县际、县内班线旅客运输服务。 作为跨省经营企业，公司经

营单位分布在福建省龙岩、南平两地区和江西省上饶市等

１９

个县市（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拥有

班线客运车辆

１

，

６９０

辆、旅游车

１２９

辆、出租车

６６３

辆、公交车

３７９

辆；拥有客运班线

８５４

条，日发班次

３

，

４５１

班，班线覆盖闽西、闽北城乡和省内各主要城市，并向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浙江、上海、江苏、重庆

等地辐射。

客运站业务：客运站是旅客候车及办理购票、行包托运等各种乘车手续的场所，根据站级不同，各汽

车客运站按照交通及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向旅客和进入汽车客运站的营运车辆收取费用获取收入，主要

包括客运代理费、站务费、安检费、车辆清洗费等。公司现有

３６

个客运站，其中一级客运站

４

个，二级客运站

１４

个，主要分布在福建省公路交通较为发达的龙岩市、南平市。

货运业务：公司的货运业务覆盖了普通道路运输、货运代理、报刊配送等领域。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从事货运业务的各类货运车辆合计

９６

辆，车型主要包括散装水泥专用运输车、厢式货车等专用车辆。

目前，公司主要为龙麟水泥有限公司、华润水泥（龙岩曹溪）有限公司、福建麒麟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红火水泥有限公司、漳平红狮水泥有限公司、永定闽福建材有限公司等多家水泥生产企业及闽西日报社

提供运输配送服务，在龙岩市散装水泥运输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其他产业：为延伸主业经营的产业链，公司陆续开展了汽车及配件销售、汽车维修、成品油销售、交通

职业教育与培训等业务。

（三）经营模式

汽车客运业务的经营模式：班车客运是公司的核心业务。公司拥有班线客运的经营权，通过配置相应

的营运车辆为旅客提供人员及随身行李的运输服务，并按照规定收取相应费用。目前，公司班车客运已经

全部实现公司化经营模式，公司化经营又包括以下三种经营形式：公车公营、责任经营、承包经营。

客运站业务的经营模式： 公司从事的客运站经营业务主要是面向具有道路运输经营资质的企业，为

其所属营运车辆进、出站提供各类站务服务，并根据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相关的费用。

汽车货运业务的经营模式：公司货运业务主要包括公车公营、挂靠经营两种模式。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开始，

公司调整货运发展战略，不再新增挂靠车辆的同时逐步清理减少已有挂靠货运车辆。到目前为止，公司货

运业务已经全部实现公车公营模式。

（四）主要原材料和能源及其供应情况

公司原材料主要为车辆生产、汽车维修所需零配件，主要采购自东风商用车公司、厦门银杉汽车配件

贸易有限公司、厦门玉柴机器专卖有限公司等公司；公司使用的能源主要为燃油、电力和水。 公司近三年

能源消耗的具体数额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例

燃油

１６

，

６１０．０３ １３．４８％ １２

，

５９９．６９ １０．４５％ ８

，

２５８．５１ １２．０６％

电力

、

水

２７８．９１ ０．２３％ ２６６．８８ ０．２２％ ２０７．７８ ０．３１％

合计

１６

，

８８８．９４ １３．７１％ １２

，

８６６．５７ １０．６８％ ８

，

４６６．２９ １２．３７％

（五）行业竞争状况及公司的行业地位

在福建省，公路运输占主导地位。

１９７８

年公路货物运输占总运输量的比重为

５５％

，

２００５

年为

６８％

，

２００９

年上升到了

６９％

；

１９７８

年， 公路客运量占总运输客运量的比重为

７９％

，

２００５

年为

９４％

，

２００９

年为

９４％

，

２０１０

年为

９１．６５％

。 随着福建省公路网络的进一步完善，公路运输的主导地位不会发生变化。

福建省划分为

９

个地级行政区，各个行政区域内分别设有一客运骨干企业，省内统称九大运输公司，

承担着当地及周边地区居民的日常出行及商务往来，在所处地区内具有市场垄断地位。公司位于龙岩市、

南平市，在

９

个地级行政区中占有两个席位，是福建省内规模较大的道路运输企业。

五、发行人资产情况

１

、运输工具

公司固定资产主要为从事汽车客运、货运业务而购置的运输车辆。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所属

营运车辆共计

２

，

９５７

辆，其中班线客运车辆

１

，

６９０

辆，旅游车

１２９

辆，出租车

６６３

辆，公交车

３７９

辆，货车

９６

辆。

该等营运机动车辆均未设置抵押担保。

２

、房屋建筑物

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已办理产权证共计

２８８

处，其中

１６３

处房屋所有权设定了抵押。截至目前，公

司不存在尚未办理产权证的房产。

３

、土地使用权

公司的无形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土地使用权占全部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的比重

为

９７．３１％

，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共计拥有

１２２

块土地使用权，其中

７３

块土地使用权设定了抵押。

４

、商标

截止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商标不存在担保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

况。 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拥有已注册商标

１８０

件。

５

、专利技术

截止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共计拥有

２１

项授权专利。 公司未许可其他

自然人或者法人使用该等专利，该等专利也不存在担保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６

、特许经营权

截止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成品油零售许可、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等主要特许经营许可，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共计上述特许经营权明细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数量

１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１２１

（

１

）

其中

：

班线及旅游客运

４３

（

２

）

货运

９

（

３

）

出租汽车

２０

（

４

）

客运站

３６

（

５

）

公交客运

１０

（

６

）

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３

２

成品油零售许可

６

３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６

总 计

１３３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１

、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控股股东交通国投持有本公司

３７．８７％

的股权，经营范围为：国有资产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

资产经营、管理，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唯一出资方交发集团，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的项目建设投

资；物流（不含运输）、普通货物仓储；建筑材料（木材及化学品除外）的销售；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企业

策划、企业管理咨询（证券、期货及认证咨询除外）；该公司实际从事的业务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融

资运营及管理，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龙岩市国资委，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２

、与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除投资本公司外，控股股东交通国投控制下列公司，其经营范围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持股

比例

目前主营 经营范围

直接控制

：

１

龙岩 市 路 桥 经

营有限公司

１００％

龙岩市境内市属国

、

省

道收费及

“

先行工程

”

路

产和债权债务

、

公路建

设基金的经营管理

公路桥梁工程投资

、

经营

，

施工机械租

赁

，

公路建设

，

公路养护

，

非专营机动

车销售

，

代办技术培训业务

。

２

双永高速

４９％

双永高速公路漳平至永

定段的建设及经营管理

负责双永高速公路漳平至永定段的建

设

、

经营管理

；

高速公路道路养护

，

路

障清理

；

机电设备

（

特种设备及电力设

备除外

）；

交通配套设施的管理与维

护

；

非主营资产的综合开发

（

含服务停

车区及广告牌管理

，

不得直接开展经

营活动

）；

机械设备的销售

；

苗圃绿化

。

３

龙岩 市 铁 路 建

设开 发 有 限 公

司

５９．３７％

铁路开发投资

、

建设工

程发包

、

房地产开发

、

铁

路站商业服务

铁路开发投资

，

建设工程发包

，

工程咨

询

；

工程机械

、

润滑油销售

；

铁路站商

业服务

。

发行人与交通国投控制的公司经营范围不同，未从事相同或相近业务，发行人与交通国投控制的公

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３

、与控股股东的母公司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公司控股股东的唯一出资方交发集团，除直接控制交通国投外，还控制下列公司，其经营范围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持股

比例

目前主营 经营范围

直接控制

：

１

龙岩市小洋农场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００％

蔬菜

、

水果的种

植与销售

新鲜蔬菜

、

水果

、

花卉的种植

、

销售

、

收购

；

大

豆

、

玉米

、

大米

、

麦皮

、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

销售

；

物业管理

；

房产租赁

。

２

龙岩市物发物资贸易

有限公司

１００％

房屋出租

机电设备

、

化工产品

（

木材及危险化学品除

外

）

的销售

；

房屋租赁

。

３

福建省龙岩市龙物贸

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房屋出租

机电产品

、

农业机械

、

五金交电

、

新闻纸

、

纸

袋纸

、

化肥

、

饲料的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技术除外

（

不另附进

出口商品目录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

补

”

业务

；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

４

龙岩国际物流中心建

设有限公司

１００％

项目筹建

项目筹建

、

负责项目开发建设涉及土地开发

整理

、

收储

、

和招商出让

。

５

馨安建设

１００％

建筑施工

公路工程二级

、

房屋建筑工程三级

；

建筑设

备及配件的销售及代理

。

６

武平县虹达光电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５２％

光 电 照 明 产 品

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

ＬＥＤ

应用产品

、

光电照明产品的研发

、

生产及

销售

；

太阳能景观灯

、

路灯及相关应用产品

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

；

夜景照明工程的设计

、

施工

、

安装及维护

；

建筑智能化工程

、

系统集

成

、

综合布线及智能安防产品研发

、

生产

、

销

售

；

经营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

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

、

零部件

、

原辅材料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间接控制

：

１

龙岩市龙物旧机动车

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１００％

二 手 车 交 易 信

息提供及服务

二手车交易服务

（

二手车鉴定评估除外

）

及

信息服务

。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

目的

，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

营

）

２

福建省龙岩市龙物化

轻有限公司

９０％

红 碳 山 资 产 营

运

化工材料

（

不含化学危险品

）、

机电产品

、

摩

托车

、

家用电器销售

。

３

龙岩市康兴贸易有限

公司

１００％

闽 西 汽 车 贸 易

城筹建

闽西汽车贸易城筹建

；

物业管理

、

水泥销售

。

４

福建海盛

７０％

房地产开发

、

销

售和租赁

房地产开发

、

销售和租赁

。

５

武夷嘉合

５２％

房地产买卖

、

出

租

、

房 地 产 投

资

、

开发及相关

物业管理

房地产买卖

、

出租

、

房地产投资

、

开发及相关

物业管理

。

６

康乐物业

１００％

物业管理

、

房地

产中介

物业管理

、

房地产中介

、

咨询服务

；

日用百

货

、

五金交电的销售

。

７

福建省龙岩市市场开

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市 场 建 设

、

开

发

。

市场建设

、

开发

、

管理

；

房地产开发

；

商品房

销售

、

租赁

；

房屋中介

；

项目投资

；

五金

、

交

电

、

化工

（

不含化学危险品

）、

日用百货

、

机电

设备

、

家俱

、

农副产品

（

食品除外

）

销售

。

８

武平嘉盛

１００％

房地产开发

、

经

营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９

龙岩佰通置业有限公

司

５１％

房地产开发经

营

安置项目开发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物业管理

；

施工机械销售

。

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闽西交易城汽车经营有限公司更名为龙岩市康兴贸易有限公司

发行人与交发集团控制的公司经营范围不同，未从事相同或相近业务，发行人与交发集团所控制的

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

１

、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本公司的关联方及关联关系如下：

（

１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龙岩市国资委、交发集团、交通国投均为公司关联方。

（

２

）持股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除交通国投持有公司

３７．８７％

的股权外，公司无持股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

３

）发行人子公司情况

①

发行人目前控制的子公司

序号 单位名称 持股比例 序号 单位名称 持股比例

１

武夷运输

５２％ １２

汀江船舶

１００％

２

闽西快运

１００％ １３

龙岩交通旅行社

１００％

３

岩运石化

５１％ １４

龙岩交通技校

１００％

４

鹭峰快运

４０％ １５

龙运大酒店

１００％

５

凯通客运

１００％ １６

天元信息科技

１００％

６

维农客运

１００％ １７

华辉商贸

１００％

７

宏祥公交

１００％ １８

龙岩物流

１００％

８

龙翔公交

１００％ １９

武平物流

１００％

９

土楼旅游

５５％ ２０

龙达运输

１００％

１０

山海旅游

１００％ ２１

永定隆源

１００％

１１

新宇汽车

１００％ ２２

武平投资

１００％

②

发行人目前控制的孙公司

序号 单位名称

持股

比例

序号 单位名称

持股比

例

１

侨龙汽车

５１％ ２１

政和县天骏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

雪峰汽车

１００％ ２２

建阳公交

１００％

３

鸿升机动车

１００％ ２３

邵武中旅旅游

１００％

４

新宇钢网

６０％ ２４

天鹏驾驶培训

１００％

５

广州科奥

５１％ ２５

吉阳出租

１００％

６

宏源公交

１００％ ２６

松溪县天翔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７

宏泰公交

１００％ ２７

天南公交

１００％

８

宏盛公交

１００％ ２８

南平南福客运

５０％

９

龙安驾驶培训

１００％ ２９

水北汽车站

１００％

１０

红古田旅游

１００％ ３０

南平交通技校

１００％

１１

久捷交通

７０％ ３１

梅州新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６５％

１２

龙永翔旅游

５２．７３％ ３２

浦城县嘉盛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３

建阳小车

１００％ ３３

建阳市天晨机动车维修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４

光泽公交

１００％ ３４

南平市嘉顺物流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５

闽北汽贸

１００％ ３５

龙岩市龙门机动车安全检测有限

公司

１００％

１６

南平市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

公司

１００％ ３６

厦门诚维信

５１％

１７

武夷山闽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３７

星马王汽车

５１％

１８

南平市闽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３８

上杭县宏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９

天龙公交

６４％ ３９

松溪县天驭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０

天宇旅游

１００％

③

报告期内，发行人曾控制的公司

序

号

单位名称 与公司关系 序号 单位名称 与公司关系

１

龙岩出租 原全资子公司

９

龙岩嘉盛 原全资子公司

２

闽运旅行社 原全资子公司

１０

康乐物业 原全资子公司

３

龙洲矿业 原控股子公司

１１

武夷嘉合 原控股子公司

４

路路顺运输 原控股子公司

１２

福建海盛 原控股子公司

５

龙山机动车 原全资子公司

１３

闽安汽配 原控股子公司

６

汇华工艺品 原全资子公司

１４

武平嘉盛 原控股子公司

７

隆安运输 原全资子公司

１５

金联泰计算机 原控股子公司

８

馨安建设 原全资子公司

④

发行人的合营和联营企业

序

号

单位名称 持股单位

持股

比例

序

号

单位名称 持股单位

持股

比例

１

南平市武夷快速运

输有限公司

武夷运输

５０％ ５

顺昌县安源机动车检

测有限公司

武夷运输

３３．３３％

２

顺昌县农村客运有

限公司

武夷运输

２５％

６

华奥汽车 雪峰汽车

２０％

天龙公交

24%

３

建瓯市瓯房汽车客

运有限公司

武夷运输

４０％ ７

梅州中宝 新宇汽车

４９％

４

上饶市天顺出租汽

车有限责任公司

吉阳出租

４３．１８％

（

４

）发行人其他关联方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交通国投控制的公司及交通国投母公司交发集团控制的公司为公司关联方，详见本节

之一（二）“与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

５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王跃荣 公司董事长

陈富成 公司董事

、

总裁

、

站场建设及配套产业本部总经理

袁合志 公司董事

、

副总裁

卢南峰 公司董事及财务总监

吴振龙 公司董事及人力资源部主任

王闽寅 公司董事

赖添强 公司独立董事

方隽 公司独立董事

刘吴 公司独立董事

苏龙州 公司监事会主席兼工会主席

、

党委书记

陈发莲 公司监事

汤可钦 公司监事

揭文和 公司客运产业本部总经理

罗厦明 公司货运物流产业本部总经理

施维农 公司汽车销售与服务产业本部总经理

章伟民 公司总工程师

罗寿财 公司副总裁

蓝能旺 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人员及其关系密切家庭成员均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２

、关联交易情况

（

１

）经常性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关联交易明细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双永高速

９

，

７４９．９７ ６．０２％ ２１

，

７６４．９０ １３．８１％ ３６８．６０ ０．３８％

梅州中宝

７６．７２ ０．０５％ － － － －

华奥汽车

１００ ０．０６％ － － － －

（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为了合理调整公司投资结构，集中精力发展主营业务及解决母子公司交叉持股问题，根据公司战略

安排，本公司先后进行了如下股权转让及股权托管：

①

股权转让

Ａ

、武夷运输将所持福建海盛股权转让给龙岩嘉盛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武夷运输与龙岩嘉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将武夷运输持有福建海盛

１０％

的股权转让给龙岩嘉盛，价款总计

１１２

万元。 定价依据：沃克森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福建海盛全

部资产、负债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４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转受让双方以福建海盛净资产评估价

值

９７４．２７

万元为参考协商确定转让价格。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武夷运输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上述

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福建海盛就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股权受让方

的价款已全部支付完毕。

Ｂ

、武夷运输将所持本公司股份转让给交通国投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解决母子公司交叉持股问题，武夷运输与交通国投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

约定武夷运输将所持本公司

１

，

５３８

，

４６１

股股份转让给交通国投，价款总计

１

，

１９２．３１

万元。 定价依据：沃克

森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本公司全部资产、负债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５４

号《资产评估报

告》，本公司净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５０

，

３９９．３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按上述评估结果计算的每股净资

产

７．７５

元确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上述资产评估结果经福建省国资委备案。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福建省国资委以《关于福建

武夷交通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协议转让所持有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函》（闽国资函 （

２０１０

）

２８２

号）

批准武夷运输以协议转让上述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武夷运输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该股权转

让。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股权受让方的价款已全部支付完毕。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本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办

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Ｃ

、交通国投将持有的凯通客运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根据龙岩市国资委龙国资（

２００９

）

１４５

号、龙国资（

２０１０

）

７１

号文件的批复和龙岩市产权交易中心出具

的关于《龙岩交通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有的龙岩市凯通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３５％

的国有股权挂牌

竞价转让成交确认书》，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公司与交通国投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交通国投将持

有的凯通客运

３５％

股权转让给本公司，价款总计

１

，

７１０

万元。 定价依据：上述成交确认书载明的竞标价格。

此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凯通客运股权的比例变更为

１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凯通客运就此次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股权受让方的

价款已全部支付完毕。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公司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批准同意了公司参与竞买交通国投持有凯通公司

３５％

股权的事项；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确认通过了上述收购凯通客运股权的事

项。

Ｄ

、武夷运输将持有的武夷嘉合股权转让给馨安建设等四家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武夷运输分别与馨安建设、武夷运输工会、南平国投、明鸿水电、签订了《股权转让协

议》，协议约定武夷运输将持有武夷嘉合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上述

４

家公司，价款总计

１

，

２００

万元。 定价依

据：福建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为基准日对武夷嘉合全部资产、负债进行了评估，并出

具了国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４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武夷嘉合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

，

１９９．８９

万元。 本次股

权转让以上述评估价值为参考，确定总价款为

１

，

２００

万元，再乘以受让方各自受让的股权比例确定。

此次股权交易完成后，馨安建设、武夷运输工会、南平国投、明鸿水电分别持有武夷嘉合

５２％

、

２０％

、

１６％

、

１２％

的股权。

武夷嘉合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就上述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股权受让方

的价款已全部支付完毕。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 武夷运输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上述股权转让事

项。

Ｅ

、龙洲运输将其持有的房地产业务相关公司股权转让给交发集团等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９

月

２

日，龙洲运输将其持有的龙岩嘉盛、武平嘉盛、馨安建设、武夷嘉合、福建海盛、康

乐物业等

６

家房地产公司股权进行了挂牌转让，其中武平嘉盛、馨安建设、武夷嘉合、福建海盛、康乐物业

转让予了关联方交发集团或其控制的公司。

②

股权托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本公司与交通国投就下表所列

４

家公司股权托管事宜签订了《股权托管协议》，协议

约定从该协议生效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起至公司剥离该

４

家公司工作完成之日止， 公司将持有该

４

家公司

的股权交由交通国投托管。协议约定本次托管为无偿托管，任何一方均不需要为本协议向对方支付对价，

被托管股权在托管期间产生的一切收益或亏损均由承接该

４

家被托管企业的股东享有。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１１３８号）

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４

，

０００

万股

拟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下转A28版）


